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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中的职工薪酬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原因系随着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增长，销

售人员的薪酬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出口货物代理费增长系公司外销收入持续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出口货物代理费

占公司外销收入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出口货物代理费 76.24 295.18 235.06 171.66

主营业务收入-国外 9,119.40 25,089.40 20,401.18 16,009.00

出口货物代理费占外销收入比例 0.84% 1.18% 1.15% 1.07%

如上表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出口货物代理费占外销收入比例均在1%左右，基本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样品费用呈上升趋势，系公司为开拓新客户加大样品试用所致。

（2）管理费用

公司的管理费用主要包括职工薪酬、资产折旧摊销和股权激励费用等。报告期内，发行人管理费用分

别为4,590.20万元、5,075.64万元、5,283.66万元和2,980.30万元。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10.28%、9.01%、8.34%以及9.68%。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职工薪酬 1,858.72 62.37% 3,483.66 65.93% 3,397.17 66.93% 3,003.69 65.44%

资产折旧摊销 303.82 10.19% 367.90 6.96% 370.50 7.30% 293.73 6.40%

业务招待费 107.05 3.59% 156.68 2.97% 187.21 3.69% 180.15 3.92%

差旅费 46.96 1.58% 106.94 2.02% 63.14 1.24% 46.18 1.01%

税费 - - - - - - 56.99 1.24%

办公费 80.46 2.70% 142.58 2.70% 95.40 1.88% 283.67 6.18%

保险费 10.50 0.35% 28.45 0.54% 28.27 0.56% 28.11 0.61%

修理费 81.34 2.73% 271.63 5.14% 79.88 1.57% 102.92 2.24%

股权激励费用 31.49 1.06% 202.45 3.83% 521.86 10.28% 292.42 6.37%

其他 459.97 15.43% 523.36 9.91% 332.22 6.55% 302.34 6.59%

合计 2,980.30 100.00% 5,283.66 100.00% 5,075.64 100.00% 4,590.20 100.00%

报告期内随着营业收入增长，公司管理人员职工薪酬金额也有所增长，占管理费用的比例保持相对

稳定。

公司股权激励费用系2016年公司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092,000

股，授予价格8.75元/股，同时确认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并在之后年度分期摊销，计入股权激励费用。

（3）研发费用

公司的研发费用主要为直接材料投入、人员薪酬和折旧摊销费用。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具体构成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人员薪酬 283.82 20.61% 566.04 25.70% 492.83 29.27% 445.50 33.70%

直接材料投入 964.54 70.05% 1,390.88 63.15% 925.56 54.97% 602.86 45.60%

折旧摊销费用 110.50 8.02% 234.63 10.65% 232.95 13.84% 271.76 20.56%

其他费用 18.15 1.32% 11.11 0.50% 32.35 1.92% 1.87 0.14%

合计 1,377.01 100.00% 2,202.65 100.00% 1,683.70 100.00% 1,321.99 100.00%

报告期内，为了保持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公司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尤其是对直接材料

和研发人员的投入，研发费用持续增长。公司直接材料投入包括研发领用石英砂、钨钼材料、辅助材料等。

（4）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 公司的财务费用分别为-374.10万元、287.85万元、-479.31万元和-128.21万元。 报告期

内，公司财务费用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利息收入 -138.74 -137.09 -120.70 -99.45

汇兑损益 -5.47 -367.27 387.24 -289.78

手续费及其他 16.00 25.05 21.31 15.14

合计 -128.21 -479.31 287.85 -374.10

报告期内公司无利息支出。

公司的财务费用主要受产品外销和进口采购原材料的汇兑损益影响。 2016年度及2018年度，由于人

民币兑美元贬值， 公司在上述期间产生了较大的汇兑收益；2017年度， 由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 公司于

2017年度产生了较大的汇兑损失。

（5）公司期间费用率水平与同行业的比较

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石英股份 16.75% 14.50% 16.41% 16.38%

菲利华 20.23% 20.14% 20.73% 18.95%

数据来源：wind。

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率略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菲利华，主要是管理费用率相对较低。 此外，

公司无利息支出，因而报告期内财务费用率较低。

公司在报告期内严格控制各项费用，维持较高盈利水平。

4、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 -693.36 - -

坏账损失 48.20 -575.30 166.01 -3.19

存货跌价损失 -391.53 -353.09 -214.49 -173.18

商誉减值损失 - -306.63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 - -71.16 - -

合计 -343.33 -1,999.55 -48.48 -176.37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176.37万元、-48.48万元、-1,999.55万元和-343.33万元。公司

资产减值损失由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坏账损失、存货跌价损失和商誉减值损失等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坏账损失分别为-3.19万元、166.01万元、-575.30万元和48.20万元。 公司坏账损失为

报告期内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按照会计政策计提的减值准备。 2017年度公司坏账损失为166.01万元，

主要系该年收回或转回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金额409.19万元所致。 2018年度公司坏账损失为-575.30万

元，增长较为明显，主要系受光伏行业政策变化影响，子公司太平洋光伏因部分客户还款困难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较多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损失分别为-173.18万元、-214.49万元、-353.09万元和-391.53万元。 2018

年末，公司存货跌价损失为-353.09万元，较2017年度上升主要系公司2018年末库存商品账面余额为4,

604.24万元，较2017年末3,633.89万元增长26.70%。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存货会计政策，按照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及陈旧和滞销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18年度， 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693.36万元， 主要系受下游光伏行业市场景气度下降的影

响，子公司太平洋光伏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江苏金证通资

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其固定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金证通评报字(2019)第0043号评估报

告，根据评估结果计提减值准备-693.36万元。

2018年度，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306.63万元，主要系对润辉石英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5、投资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339.23 500.82 151.46 116.9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持

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0.00 0.00 56.76 -15.91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产生的投资收益

0.00 -82.65

理财产品收益 203.73 1,012.74 1,115.32 567.04

合计 542.97 1,430.91 1,323.54 668.07

报告期内，发行人投资收益分别为668.07万元、1,323.54万元、1,430.91万元以及542.97万元。

报告期内发行人投资收益主要来自于理财产品收益，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适当的现金管理，

购买短期理财产品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2018年末，公司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为500.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0.66%，主要系按

照权益法核算确认对凯德石英和浙江岐达的投资收益增幅较大所致。

6、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1）营业外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政府补助注 64.75 196.73 196.67 264.75

罚没及违约金收入 174.96 132.99 54.53 48.85

其他 0.00 0.00 2.04 9.86

合计 239.71 329.72 253.24 323.47

注：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 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外收入分别为323.47万元、253.24万元、329.72万元以及239.71万元。报告期内

发行人营业外收入主要为政府补助。 2017年营业外收入较2016年减少70.22万元，主要系公司2017年度

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将2017年度计入当期损

益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项目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科目中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及内容 金额

2019年1-6月

1 鼓励投资扶持补贴 64.75

小计 64.75

2018年度

1 科技奖励资金 159.00

2 工业发展资金 21.11

3 财政局提效增质资金 11.90

4 其他 4.72

小计 196.73

2017年度

1 工业技改奖励 151.09

2 鼓励投资扶持补贴 20.70

3 科技奖励 4.00

4 其他 20.88

小计 196.67

2016年度

1 高纯石英管、石英棒生产线改造补助资金 186.07

2 鼓励投资扶持补贴 44.47

3 稳岗补贴 21.82

4 其他 12.40

小计 264.75

（2）营业外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对外捐赠 - 2.00 1.00 -

税收滞纳金 0.01 23.53 14.79 0.18

资产报废、毁损损失 - - 7.66 -

赔偿金、违约金 - 32.00 - -

其他 - 19.45 - 0.83

合计 0.01 76.98 23.45 1.01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外支出分别为1.01万元、23.45万元、76.98万元以及0.0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营

业外支出金额较小，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五）非经常性损益对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及对经营成果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48.01 934.52 1,788.94 922.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21.33 14,235.13 10,780.09 8,093.75

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5.88% 6.56% 16.59% 11.39%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见本摘要之“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之“四（三）公司最近三年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构成项目为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和取得的政府补助。公司非经常性

损益净额占同期净利润的比重相对较低，公司净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的总体

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六）纳税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主要税种税率情况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 17%、16%、13%

营业税 应纳税营业额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5%、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25%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房产税

从价计征的，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30%后余值的1.2%计缴；从租计征的，按租金收入

的12%计缴

1.2%、12%

报告期内发行人企业所得税实际适用税率为15%，子公司实际适用税率为25%。

根据《关于认定江苏省2014年度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和《关于认定江苏省2017年度第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发行人分别被认定为江苏省2014年度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2017年度第一批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均为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发行人报告

期内均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现金流量分析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5,087.47 49,432.94 40,876.66 37,882.48

收到的税费返还 1.83 114.44 46.93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42.54 415.71 417.20 228.7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331.83 49,963.10 41,340.78 38,111.2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726.28 20,078.67 18,341.19 17,918.1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181.21 10,238.66 9,320.04 8,282.2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95.59 4,882.57 4,142.26 3,525.7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30.49 2,765.46 2,378.27 2,024.5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733.57 37,965.37 34,181.75 31,75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8.26 11,997.73 7,159.03 6,360.53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360.53万元、7,159.03万元、11,997.73万元

以及2,598.2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转化为现金流的能力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① 30,782.23 63,329.74 56,312.11 44,658.5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② 25,087.47 49,432.94 40,876.66 37,882.48

销售收现比③=②/① 81.50% 78.06% 72.59% 84.83%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收现比分别为84.83%，72.59%、78.06%以及81.50%，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现

比整体保持稳定，收现能力良好。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4,079.74 52,553.47 95,207.24 119,344.07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83.92 1,108.87 983.47 567.0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6.00 12.37 49.37 1.6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312.52 5,278.8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369.66 53,674.71 96,552.60 125,191.5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425.65 8,535.65 5,859.38 1,317.63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00.00 45,250.00 90,497.82 127,420.74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475.00 1,884.76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300.00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00.65 55,670.42 96,657.20 128,738.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69.01 -1,995.71 -104.60 -3,546.85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546.85万元、-104.60万元、-1,995.71万元

以及8,469.01万元。报告期内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生产设备、投资建设年产400吨

石英铸锭项目、石英管生产线新建项目等在建工程建设及利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等。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955.5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76.50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76.50 - 955.5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 - 3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273.92 3,373.38 2,248.92 2,238.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997.63 23.47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271.55 3,396.85 2,248.92 2,538.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71.55 -3,320.35 -2,248.92 -1,582.50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582.50万元、-2,248.92万元、-3,320.35万

元以及-8,271.55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现金流出主要系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及支付回购

公司股票款项。

四、资本性支出分析

（一）最近三年重大资本性支出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1,317.63万元、5,859.38

万元、8,535.65万元和3,425.65万元，主要系项目建设支出及购置生产设备和土地使用权所致。

（二）未来可预见的主要重大资本性支出计划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未来可预见的主要重大资本性支出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内容。 此外，发行人还计划投资

建设年产20,000吨高纯石英砂项目。

除上述拟投资的项目外，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其他未来可预见的重大资本性支出计划。

五、报告期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财政部颁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和《关于修订印发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号)、《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号)、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

9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关于修订引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公司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6�年 12�月 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自 2016�年 5�月 1�日起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调整为

“税金及附加”项目，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 项目，2016�年 5�月 1�日

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

调增2016年度税金及附加金额1,914,917.08元，调减

2016�年度管理费用金额1,914,917.08元。

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对

于执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

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2017年5月28日之后持有待售的非

流动资产或处置组进行分类、计量和列报

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以下简称“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 )。 新修

订的财务报表格式除上述提及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报表项目的影响外，

在“营业利润”之上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确

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

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

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对201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资

产处置收益” 15,481.56元，减少“营业外收入” 15,481.56

元；对2016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

加“资产处置收益” 15,481.56元，减少“营业外收入” 15,

481.56元。

对2015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

加“资产处置收益” -1,307,247.17元， 减少“营业外收

入” 98,555.97元，减少“营业外支出” 1,405,803.14元；对

2015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资

产处置收益” -1,384,873.62元， 减少 “营业外收入” 5,

668.84元，减少“营业外支出” 1,390,542.46元

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以下简称“新政府补助准则” )。 根据新

政府补助准则要求，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

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的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

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新政府补助准

则， 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12日期间新增的政府

补助按照新准则调整。 对公司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损益

项目的影响为增加“其他收益” 1,793,587.19元，减少“营

业外收入” 1,793,587.19元； 对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

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 “其他收益” 1,750,708.06元，减

少“营业外收入” 1,750,708.06元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 )。

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将资产负债表中的部分项目合并列报，在利润表

中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分拆单独列示，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反

映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公司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2017年

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 对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

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研发费用” 16,836,985.49元，

减少“管理费用” 16,836,985.49元；对2017年度母公司财

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 “研发费用” 16,597,

376.08元，减少“管理费用” 16,597,376.08元。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并要求境内

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无需对比较财

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对公司2018年

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同时衔接规定2019年1

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

调整， 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

（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

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引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

详见如下其他说明

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引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公司按照该准则追溯调整了报告期各期涉及变更科目的列报范围。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的

主要影响如下：

1、2018年度影响情况

单位：元

原始报表项目及金额 申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70,903,904.92

应收票据 100,670,331.73

应收账款 170,233,573.19

资产减值损失 19,995,491.69 资产减值损失 -�19,995,491.69

2、2017年度影响情况

单位：元

原始报表项目及金额 申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利息 1,318,506.85

其他应收款 1,346,061.35

其他应收款 27,554.50

管理费用 67,593,377.81

管理费用 50,756,392.32

研发费用 16,836,985.49

资产减值损失 484,750.24 资产减值损失 -484,750.24

3、2016年度影响情况

单位：元

原始报表项目及金额 申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管理费用 59,121,954.52

管理费用 45,902,040.18

研发费用 13,219,914.34

资产减值损失 1,763,680.28 资产减值损失 -1,763,680.28

六、重大担保、诉讼、其他或有事项和重大期后事项情况

（一）重大担保事项

截至2019年6月30日，发行人不存在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

（二）重大诉讼、仲裁及其他或有事项等

1、重大诉讼、仲裁

截至2019年6月30日，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

2、行政处罚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下属公司受到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情况如下：

（1）太平洋光伏的环保行政处罚

2018年6月5日，发行人子公司太平洋光伏收到东海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东环行罚字[2018]1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反“利用渗坑和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措施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的

环境违法行为，给予酌定减少罚款数额至30万元整的处罚；对“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的环境违

法行为，不再予以处罚；对“存贮易扬尘物料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的环境违法行为，给予

罚款人民币2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2018年10月，东海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确认太平洋光伏已按要求缴纳了罚款，并完成了环保

整改工作，上述事项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

（2）润辉石英的安监行政处罚

发行人孙公司润辉石英， 在被收购之前， 于2018年4月3日收到东海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东）安监罚[2018]320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单位）》，润辉石英因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情况，被处以罚款人民币1.2万元。

2018年11月，东海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确认润辉石英“已按要求缴纳了罚款，并完

成了整改工作，上述事实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

（3）石英股份的海关行政处罚

①2018年8月，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出具了编号为沪外港关简违字[2018]01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定： 当事人于2016年12月15日委托上海天原报关有限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出口玻璃管

1628千克，申报价格为FOB7350美元，申报商品编号为7002390090，出口退税率为13%，出口报关单号

222920160800360852。 经查， 发现实际出口货物为玻璃管， 经海关归类认定， 应归入商品编号

7002319000，出口退税率为0。 上述事实业已构成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第八十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五）项，决定科处罚

人民币0.55万元整。

经核查，商品申报不符主要系由于公司经办员工对海关有关法律法规不熟悉导致错误申报出口货物

的商品编号，发行人主观上不存在违法故意。 发行人受到的前述海关行政处罚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所造成，本次的处罚标准属于该规定量罚幅度中的较低

值。 发行人所受到的前述海关行政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

“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下发后，发行人已及时纠正并消除上述违规行为，依法

如期足额缴纳了罚款。

②2019年3月上海吴淞海关出具了编号为沪吴淞关绩违字[2018]003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

2017年9月7日，发行人委托上海腾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进口合成石

英砂1000千克，申报总价FOB4000000日元，申报商品编号25061000，进口暂定税率1%，增值税税率

17%， 不需办理进境检验检疫手续， 报关单号220220171000114785。 经查， 上述货物实际商品编号为

2811229000，进口关税税率5.5%，增值税税率17%，需办理进境检验检疫手续。 上述违法货物漏缴税款共

计人民币12785.43元。对于当事人商品编号申报不实影响国家税款征收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法》第八十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科处罚人民币7600元。

经核查，上述处罚主要系由于公司经办员工对海关有关法律法规不熟悉导致错误申报进口商品的商

品编号，发行人主观上不存在违法故意。 发行人受到的前述海关行政处罚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所造成，本次的处罚标准属于该规定量罚幅度中的较低值。

发行人所受到的前述海关行政处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

“应当从重处罚” 的情形，且《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认定发行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

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节。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下发

后，发行人已及时纠正并消除上述违规行为，依法如期足额缴纳了罚款。

综上所述，公司受到的上述海关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且公司已缴纳全部罚款，并采取了适

当的整改措施，不会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本次发行造成实质不

利影响。

（三）重大期后事项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重大期后事项。

（四）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重大事项。

七、公司战略规划、财务状况以及盈利能力的未来趋势分析

（一）公司未来战略规划

未来，公司将持续专注石英行业发展，加快高端石英材料的研发与高端市场开发，将高纯石英砂研

发、半导体石英市场推广、光纤用石英新品替代等作为发展重点。

1、公司将继续加大对高纯石英砂提纯技术研究，开发出品种更多、质量更高的石英产品，更好地满足

市场需求，及服务于公司自身发展需要，助推公司在高端光源、光伏、半导体、光纤等领域快速发展，做强、

做优产业链条，为公司可持续、快速、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2、加快光纤用石英新品研究步伐的速度和力度，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快速提升产能。 目前，公司已成

功研制出了利用连熔技术制备光纤预制棒用石英套管，其质量、纯度及稳定性已达到国际一流标准。公司

将抓住当前光纤市场发展的良好契机，助推公司快速升级转型，为公司业绩快速增长创造新的优势。

3、当前半导体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公司通过近几年在技术、人才、资产等方面的投入，已经在半导体

用石英的研发、生产、技术等方面打下坚实基础，累积新的优势。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申请东京电子认证，未

来公司获得东京电子认证后，将会进入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商的主流采购名录。 公司将积极在半

导体石英生产加工方面加大投入，为公司半导体产品批量进入国际市场做好准备。

（二）财务状况以及盈利能力的未来趋势分析

1、公司资产负债状况及发展趋势

目前，公司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销售结算过程形成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理财产品等形成的其

他流动资产、机器设备和房屋及建筑物等形成的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好，报告期内存

货周转率及应收账款周转率良好。 未来，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产，公司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

模，固定资产规模也将有所增长。

公司目前负债主要由采购过程形成的应付账款和应交税费构成，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始终保持

在较低水平，财务风险小，经营稳健。未来，公司将继续保持稳健的财务政策，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保持

较强的偿债能力，提升综合实力和行业竞争力。

2、公司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

公司是国内石英制品行业的领军企业，主营业务为石英制品的生产、研发及销售，主要产品为中高端

石英管、石英棒，高纯石英砂以及包括石英坩埚在内的其他石英制品。未来，公司将持续增强研发实力，抓

住行业机遇，逐步进入和扩大在高端市场应用领域的份额，打造现有产品优势下新的盈利增长点。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

石英股份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6,000.00万元 （含36,0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投资方向：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年产6,000吨电子级石英产品项目 58,392.75 36,000.00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获得的相关批复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情况

1 年产6,000吨电子级石英产品项目 东发改备【2018】10号 东环【表】审批2018111601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相对于项目所需资金存在不足，不足部分本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在本

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入，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背景

石英材料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和支柱性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基础材料，广泛应用于光源、光学、

光通讯、半导体、光伏、军工等领域。 近年来，石英制品下游应用逐步从传统光源行业向高端应用领域迈

进。 根据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石英专业委员会的报告，2015年全球石英行业规模超过200亿元，

其中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占比45.36%，应用于光通讯领域的占比16.20%，高端石英制品在半导体、光纤

领域的应用合计占比高达61.56%，并预计未来五年将保持不低于2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下游光伏半导

体行业的快速增长驱动了上游高端石英制品的需求放量，未来电子级石英制品市场需求广阔。

石英股份是我国石英制品行业的龙头企业，背靠全国最大的天然石英产区，使用天然石英材料从事

高纯石英砂、石英管、石英棒、石英锭、石英坩埚等高纯石英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公司技术研发实力

雄厚，是全球少数掌握量产且杂质低于15ppm的高纯石英砂提纯技术的企业。 2018年公司成功研发出了

利用连熔法工艺制备高质量光纤预制棒用石英套管和半导体用石英筒的新产品， 技术实力行业领先，未

来有望凭借技术竞争优势把握高端石英产品进口替代的发展机遇，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近年来，公司积极布局电子级石英制品，优化升级产品结构。 2017年，公司应用于光纤半导体的石英

制品销售收入达1.81亿，同比增长55.11%，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上升至32.37%，2018年上半年，公司光纤半

导体石英产品销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同比增长60.85%，销售收入占比提升至38.12%。 未来随着公

司加大对电子级石英产品投入，公司电子级石英制品销售收入有望进一步增长，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为更好的把握市场机遇，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拟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投资建设年产6,000吨电子级石英产品项目，以促进公司未来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1、下游光纤半导体行业快速增长，驱动电子级石英产品需求增长

根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数据，2017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4,122亿美元，同比增长22%，是

近七年以来的最高增速， 我国作为全球半导体最大的消费市场，2017年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高达1,315

亿美元，同比增长22%，预计2018年将达1,464亿美元。 高纯石英产品在半导体硅片制造过程中的扩散、

蚀刻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是半导体硅片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材料，半导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将带动上游高

纯石英材料的需求增长。

根据CRU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光纤产量为5.34亿芯公里，中国光纤产量为3.47亿芯公里，分别

较2016年同比增长13.38%和15.67%。 2017年中国光纤产量占全球光纤产量比例为 65%，较2010年占比

提高约26个百分点。

石英套管和石英靶棒是光纤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支撑材料，广泛应用于光纤预制棒制成和光纤拉丝工

艺中，未来随着5G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光通讯行业对高端石英产品的发展推动作用显著。 因此，受下

游光纤半导体行业高速发展的影响，电子级石英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将持续增长。

2、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积极布局高端石英材料市场

2015年至2017年度，公司光源级石英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2.57亿元、2.47亿元和2.68亿元，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63.23%、55.80%和47.95%，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在传统光源石英制品方面，公司生产工

艺成熟，拥有全产业链覆盖的生产优势，市场占有率高，但传统照明应用领域增长空间有限，公司亟需产

业升级，优化产品结构，积极拓展高端光源和光纤半导体市场，大力发展高端石英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2017年以来，公司已大规模战略布局光纤半导体应用市场，业绩增长贡献显著。 2017年度公司光纤

半导体应用石英制品销售收入1.81亿，同比增长55.11%，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32.37%，2018年上半年，

公司光纤半导体应用石英制品销售收入以达到1.14亿元， 同比增长60.85%，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

38.12%，受益于下游光纤、半导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公司预期未来光纤半导体行业的市场需求将持续增

长。因此，扩大电子级石英产品的生产和加强光纤半导体客户的销售投入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

电子级石英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比的进一步提升也有利于优化公司现有产品结构，实现战略转型。

3、把握高端石英材料进口替代的发展趋势，提高市场占有率

光纤半导体市场对石英材料的纯净度、规格精度、质量稳定性要求高，国内大部分石英制品生产企业

不具备生产高纯石英砂及电子级石英制品的能力，国际知名石英企业———贺利氏、迈图等垄断了中国大

部分光纤半导体应用市场，但进口光纤石英套管成本较高，国产替代需求强烈。2018年石英股份创新突破

了连熔法制备高质量光纤预制棒用石英套管技术，技术实力行业领先，未来有望凭借技术竞争优势把握

高端石英产品进口替代的发展机遇，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4、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公司将加快高端石英材料的研发与高端市场开发，积极发挥公司高纯石

英砂的提纯和连熔法制备技术优势，重点发展高纯石英砂研发、半导体石英市场推广，以及光纤用石英新

品替代力度。公司将重点关注下游行业发展，积极布局高速增长的光纤半导体行业，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

结构，实现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5、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电子级石英产品通过半导体、光纤厂商的认证及批量生产，为未来进一步获取大量稳定的下游

订单奠定坚实的基础，提高电子级石英制品的销售收入。 同时，电子级石英制品属于高端石英制品，高于

传统光源石英制品毛利率，未来随着电子级石英产品销售收入及占比的增长，公司在营业收入增长的同

时盈利能力也有望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1、公司具备生产高端石英材料的研发及制造能力，技术水平行业领先

公司是我国石英制品行业的龙头企业， 技术研发实力雄厚， 不仅是全球少数掌握量产且杂质低于

15ppm的高纯石英砂提纯技术的企业，并且成功研发出了利用连熔法工艺制备高质量光纤预制棒用石英

套管的新产品，是国内量产高纯石英砂及石英套管的龙头企业，率先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推进了高端石

英材料的国产化进程。目前，公司掌握了从高纯石英砂提纯，到高纯石英管、石英棒、石英砣生产的多项自

主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并拥有国内石英制品行业规模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检测中心，技术根基扎实，

研发实力强。 公司已具备规模化生产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高端电子级石英制品的技术实力。

2、公司拥有丰富的光纤半导体客户资源，市场前景广阔

经多年发展，石英股份已成为国内行业的龙头，品牌知名度位居行业前列，客户认知度较高，国际影

响力不断提升，重要客户包括光纤行业的信越光纤、亨通光电、中天科技等，以及半导体行业的住友电工

等国际知名公司，客户资源丰富，下游客户合作关系稳定。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申请东京电子认证，未来公

司获得东京电子认证后，将会进入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商的主流采购名录，有利于提高公司优势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3、公司已实现全产业链生产，有利于发挥成本优势

石英股份是国内知名的石英材料供应商，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硅资源深加工企业，拥有生产

高纯石英砂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 公司使用天然石英原料从事高纯度石英砂生产与销售，并将高纯石英

砂应用于高纯石英管、石英棒、石英套管、石英锭、石英坩埚及其他高端石英材料的生产与销售；产品主要

应用于光源激光、光伏、光纤、半导体、光学等领域，实现了满足不同应用领域的产业链优势。 正因为拥有

了完整的产业链，获得了优于同行业的成本优势，整体竞争实力得到了全面提高。

四、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能过剩行业

《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国发［2009］38号）中指出

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主要产业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大豆

压榨、大型锻件、化肥中的氮肥及磷肥等。 本次募投项目的主要产品为电子级石英产品，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制造业C-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本次

募投项目生产产品为电子级石英产品，主要应用于光纤、半导体行业，不属于上述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行

业。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马河电站东侧，石英股份工业园区内。 本项目建设的电子

级石英生产线将主要生产光纤领域的光纤套管、把持棒、石英钟罩，半导体领域的石英扩散管、石英法兰、

石英舟、石英环和石英片等产品，将建成国内年产量最大的电子级石英管、石英棒生产基地。 本项目投资

总额58,392.75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36,000.00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年产6,000吨电子级石英产品建设项目 58,392.75 36,000.00

本项目总投资合计58,392.75万元，主要投资构成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金额

1 建筑工程 6,591.00

2 电子级石英产品生产设备 32,949.00

3 安装工程 2,500.00

4 零星工程及其他费用 6,352.75

5 流动资金 10,000.00

合计 58,392.75

1、建筑工程支出

本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筑工程支出包括制管大楼、冷加工车间、半导体加工车间、制氢车间和变电

站的建设，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名称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工程造价

1 制管大楼 4,140 24,080 4,816.00

2 冷加工车间 2,100 2,100 336.00

3 半导体加工车间 2,232 6,696 1,071.00

4 制氢车间 5,000 2,000 188.00

5 变电站 1,000 2,000 180.00

合计 14,472 36,876 6,591.00

2、电子级石英产品主要生产设备

本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主要生产设备明细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1 连熔炉 18

2 脱羟系统 10

3 高压线路 2

4 成型机 5

5 机床 39

6 制氢系统 1

7 配套系统 1

8 辅助设备 5

9 其他 1

10 配电系统 1

11 辅助系统 2

12 开关柜 32

13 变电所系统 2

14 110kV开关 7

15 净化系统 1

16 高温炉 8

17 配气系统 1

18 配水系统 1

19 加工系统 2

（二）技术方案

本项目主要采用自产的半导体级高纯石英砂原料，自主研发的半导体石英连熔生产工艺，自主研制

专用半导体石英脱羟设备及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有效保证了产品质量。 具体工艺流程如下：

（三）主要原材料供应

1、生产用原材料

本项目生产用的主要原材料为光纤半导体级高纯石英砂及包装物及备品备件等。

2、燃料及动力

本项目所用燃料及动力主要为电和氢气。

（四）项目备案情况

本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在东海县发改委备案，取得了东海县发改委下发的准予备案通知书（东发改

备[2018]10号），登记备案号为20183207223903549590。

（五）项目环评情况

本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取得东海县环境保护局对《年产6,000吨电子级石英产品项目环评报告表》

的审批批复（东环[表]审批2018111601），认为石英股份年产6,000吨电子级石英产品项目在东海县太平

洋工业园区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

（六）项目用地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公司厂区内，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七）项目建设进度

本项目由石英股份建设实施，项目占地14,472平方米，项目建设周期为36个月。 根据项目建设进度

安排，具体如下所示：

内容

T为项目工程施工准备期开始日

T+3 T+6 T+9 T+12 T+15 T+18 T+21 T+24 T+27 T+30 T+33 T+36

立项 ▲

前期工作 ▲ ▲ ▲

土建工程 ▲ ▲ ▲ ▲ ▲ ▲

设备采购 ▲ ▲ ▲ ▲ ▲ ▲

安装调试 ▲ ▲ ▲ ▲ ▲ ▲ ▲

试生产 ▲ ▲ ▲ ▲ ▲ ▲ ▲

工程竣工 ▲

（八）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实施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64,600.00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22.35%，投

资回报期5.11年，本项目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较好。

（九）目前产能利用情况及新增产能消化措施

1、目前石英管棒的产能利用率及产销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石英管棒的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均较高，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

产能利用率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石英管棒 85.34% 92.65% 91.72% 91.60%

产品

产销率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石英管棒 98.73% 97.22% 98.43% 98.36%

2018年度公司石英管棒的产能利用率已高达92.65%，产销率达到97.22%。目前公司石英管棒生产线

基本处于产量饱和状态，随着公司高端石英产品的市场需求增加，公司目前产能将不能满足未来销售需

要。故通过本次年产6,000吨电子级石英管棒的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电子级石英产品生产加工产能

将大幅提高，以满足未来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2、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措施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公司综合考虑自身市场竞争地位、技术领先优势、产品品质优势、规模

优势等，同时结合光纤预制棒市场增长、半导体石英产品规模增长等行业发展趋势，基于公司的未来发展

战略，审慎做出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优化产品结构，促进公司长远发展。针对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产能，具体消化措施如下：

（1）下游市场前景广阔，为本次募投项目产品奠定市场基础

2017年中国光纤产量为3.47亿芯公里，受5G通讯、“宽带中国” 、“三网融合” 等发展趋势的影响，我

国光纤行业规模将进一步放量增长；半导体领域，我国是全球半导体最大的消费市场，2017年中国半导体

市场规模高达1,315亿美元，同比增长22%，预计2018年将达1,464亿美元。 电子级石英制品是光纤制备、

硅片制备工艺中的重要支撑材料，光纤半导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将带动上游高纯石英材料的需求增长。

（2）公司在募投项目应用领域已有一定的市场积累

2016年以来，公司重点发展高端石英材料的战略布局取得显著成果，市场发展迅速，公司在光伏、光

纤半导体应用领域已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并具有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2017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5.63

亿元，同比增长26.09%，产品销售规模及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在高端石英材料方面，2017年公

司主营业务中光纤半导体石英制品的销售收入已达1.81亿元，同比增长55.11%。 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大

力发展高端石英制品的发展战略，增加光纤半导体石英产品的销售规模，持续提高公司在高端石英材料

市场的占有率。基于报告期内公司在电子级石英产品的市场积累，以及未来可预期的增长速度，预计本次

募投新增的产能可予以充分利用。

（3）公司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和完善的销售渠道

公司与光纤行业的信越光纤、亨通光电、中天科技等，半导体行业的住友电工等国际知名公司有稳固

的合作关系，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根据公司与其大客户的战略合作协议，预期未来三年公司与

光纤半导体客户的合作持续加深加强，现有客户的销售规模不断提高，新增客户数量有望进一步增长，可

见，未来公司消化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产能具有庞大的客户资源。

（4）公司不断研发新产品，为消化产能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公司掌握了高纯石英管、石英棒、石英砣生产的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并拥有国内石

英制品行业规模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检测中心，技术根基扎实，研发实力强。 公司已具备规模化生产符

合国际质量标准的高端电子级石英制品的技术实力，公司研发并生产的400mm大口径石英管、30mm大

口径石英棒、乳白色石英砣等不同规格、不同性能的新产品可不断满足下游客户需求，为未来公司消化电

子级石英产品的新增产能奠定坚实基础。

（5）公司正积极申请半导体国际认证

鉴于石英材料在半导体制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其质量和加工精度对芯片成品良率有重要意义，国

际半导体厂商普遍通过对石英玻璃材料商进行严格的质量认证来加强供应商质量管理。发行人正在积极

申请日本东京电子认证，当前全球范围内该品类通过该项认证的供应商仅有美国迈图和德国贺利氏等少

数厂商。目前发行人相关认证工作正稳步推进，一旦发行人质量认证顺利通过，其产品稀缺性将会得到凸

显，发行人市场地位和发展空间也将会更大提升。 未来，发行人会陆续申请美国应用材料公司AMAT、

Lam� Research等半导体国际认证，为发行人消化产能提供良好的保障。

六、本次募集资金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及产业政策、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

向。公司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高高端石英产品的销售占比，引领产业优化升级，推进石英行业向高端化、

国产化转型；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进口替代的发展趋势，积极布局国内高端石英材料市场，提高

优势产品竞争力；本次发行也可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有利于公司未来进一步的战略实施和持续发展。本次

募投项目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实现产品升级、技术创新、渠道拓展和盈利水平

提升等，增强企业竞争力，巩固公司在石英行业的领军地位。

（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总额相应增加，公司资本结构将更加稳键，公司

的资金实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营运资金更加充沛，有利于提升公司流动性。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除本摘要外，本公司将以下备查文件供投资者查阅。 有关目录如下：

（一）本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和已披露的中期报告；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三）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五）注册会计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报告；

（六）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份质押合同、担保函；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和查阅时间

自本摘要公告之日起，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9:30-11:30，13:30-16:30，投资者可至本公司、保

荐人（主承销商）住所查阅相关备查文件。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上接A88版）


